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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提案階段民眾參與紀錄表 

工程主辦機關 第二河川局 提交日期 民國 112年 6月 15日 

提案工程名稱 福興溪樁號 8K+889~9K+965改善工程(二) 

召開案由 福興溪樁號 8K+889~9K+965改善工程(二) 核定階段 民眾訪談 

生態檢核團隊 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召開地點 桃園市新屋區福興溪 

意見內容摘要 處理情形回覆 

地方人士劉先生： 

這附近都是農地，河道旁的欒樹也是先前執

行工程後再補種的(指五福橋下游段已做好

砌石護岸的河道旁)，沒有聽說有什麼樹要保

護。 

二河局： 

感謝提供資訊。 

地方人士傅小姐： 

1. 河道兩旁的樹木(五福橋至望間橋)，不建

議保留，很多都傾向河道側，很擔心大水

來會把樹木地基沖垮導致災情。沿線上沒

有特別需保護的標的。 

2. 要施工前要向里民知會，此處晨間、黃昏

時刻都會有居民到此散步。建議未來五福

橋至望間橋，可以整理的像五福橋下游一

樣，最好是有人行空間可以利用。 

二河局： 

1. 感謝建議，本局將邀集專家學者研議

針對工區喬木是否保留或移植再持續

研議。 

2. 感謝提供建議，若經評估可行後，人

行道設施則可納入設計圖中。 

地方耆老蔡先生： 

1. 過去五福橋下曾應大水沖下來斷枝雜木，

阻塞水流導致路面淹水，河道兩側的樹木

如已傾倒的部分，建議移除。 

2. 大雨後的溪水暴漲及雜木斷枝影響水流

的問題為此處最關注的議題，無其他較需

注意的。 

二河局： 

1. 感謝建議，若影響通洪安全之河到枯

木，本局將會定期作移除。 

2. 感謝提供意見。 

地方人士莊先生： 

二河局： 

感謝提供意見，本工區周圍大型喬木仍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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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兩側應無特別需保護之樹木，已多次向

地方立委陳情，希望能改善河道兩側雜木問

題，因為現在的極端氣候，導致每次大雨來，

河道裡的水都快淹上路面的感覺，家中有兩

位九十多歲高齡老人，很擔心兩位在此居住

的安全問題，每次大雨來都擔心受怕，希望

能盡快處理，五福橋那邊的工程 3年前就說

要動了，現在都還沒看到在做，等要做到望

間橋還不知道要多久，希望二河局能盡快動

工。 

持一定生態功能，故在不影響河防安全

下，工程會優先保留。如工程無法迴避之

喬木，本局將在與專家學者另議喬木移植

或調整設計之可行性。 

------------------------------------------------------------------------------------------------------------------------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劉鴻億 桃園市新屋區望間里/里民 
□政府機關   □專家學者 □陳情人 

■利害關係人 □民間團體 □其他 

傅秋香 桃園市新屋區望間里/里民 
□政府機關   □專家學者 □陳情人 

■利害關係人 □民間團體 □其他 

蔡榮吉 桃園市新屋區望間里/里民 
□政府機關   □專家學者 □陳情人 

■利害關係人 □民間團體 □其他 

莊明鋒 桃園市新屋區望間里/里民 
□政府機關   □專家學者 □陳情人 

■利害關係人 □民間團體 □其他 

張永杰 台水院/研究專員 

□政府機關   □專家學者 □陳情人 

□利害關係人 □民間團體 ■其他 生態檢
核團隊 

林正鴻 台水院/研究專員 

□政府機關   □專家學者 □陳情人 

□利害關係人 □民間團體 ■其他 生態檢
核團隊 

填表人(說明 1) 蕭維廷 
計畫(/協同) 

主持人 
蘇騰鋐 

填表說明： 

1.本表請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填寫，請以機關或單位立場回覆處理
情形，涉生態議題請生態背景人員提供意見回覆之建議。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3.本表請依虛線反向對折將個人資訊遮蔽後，掃描表單內容並辦理資訊公開。資
訊公開內容如有個人資訊，請自行遮蔽後再辦理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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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情形 

 
 

向民眾詢問地方生態議題 莊先生的耕地在工區河道旁 

  

工區現有混凝土護坡已有鋼筋裸露情形 

福興溪兩側樹木多朝河道斜置，過去曾

因樹木斷枝阻塞河道導致溢淹情形，地

方人士多位期望此次工程能一併處理 

  

工區內有大量尼羅口孵非鯽、豹紋翼甲

鯰等外來種。 

第三期工程區域有樹冠大於 300平方公

尺的榕樹群，林下空間為許多生物利

用、棲息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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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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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提案階段民眾參與紀錄表 

工程主辦機關 第二河川局 提交日期 民國 112年 6月 29日 

提案工程名稱 福興溪樁號 8K+889~9K+965改善工程(二) 

召開案由 福興溪樁號 8K+889~9K+965改善工程(二)生態諮詢訪談 

生態檢核團隊 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召開地點 (電話訪談) 

意見內容摘要 處理情形回覆 

社團法人桃園市野鳥學會 范卓昭總幹事： 

1. 依過去在現地觀察之經驗研判，溪岸環

境對於鳥類沒有太大影響，鄰近多為常

見鳥類，如麻雀及鷺科等，但站在生態

角度考量，此區域之大型喬木，生長形

勢佳者，原則性仍建議保留；有致災可

能者，則依安全考量予以相應處置。 

2. 水道雜木阻流情形，建議二河局應先行

瞭解樹木傾倒原因，過去在水道內發現

多有碎石堆積，應先行疏通水道，再行

考量樹木是否保留或移植、移除等方

式，有致災可能者，則依安全考量予以

相應處置。 

二河局： 

1. 感謝建議，在不影響河防安全情形下，

喬木將會優先保留。若工程無法迴避或

影響堤防結構之喬木，則將另行移植或

調整設計。 

2. 感謝建議，本局將會再釐清部分喬木傾

倒原因，並針對已明顯影響河防安全之

喬木進行移植或調整設計之可行性。 

------------------------------------------------------------------------------------------------------------------------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范卓昭 
社團法人桃園市野鳥學會/總
幹事 

□政府機關   □專家學者 □陳情人 

□利害關係人 ■民間團體 □其他 

張永杰 台水院/研究專員 

□政府機關   □專家學者 □陳情人 

□利害關係人 □民間團體 ■其他 生態檢
核團隊 

填表人(說明 1) 蕭維廷 
計畫(/協同) 

主持人 
蘇騰鋐 

填表說明： 

1.本表請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填寫，請以機關或單位立場回覆處理
情形，涉生態議題請生態背景人員提供意見回覆之建議。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3.本表請依虛線反向對折將個人資訊遮蔽後，掃描表單內容並辦理資訊公開。資
訊公開內容如有個人資訊，請自行遮蔽後再辦理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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